招标代理委托协议

协 议 名 称：2025-2027年度招标代理项目
服 务 期 限：2025年  月   日至2027年6月30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甲方（招标人）：国药控股星鲨制药（厦门）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乙方（招标代理机构）：                 

2025年   月
招标代理委托协议
甲方：国药控股星鲨制药（厦门）有限公司

乙方： 

甲乙双方本着平等、自愿和诚实信用的原则，根据相关法规及国家有关行政规章，就国药控股星鲨制药（厦门）有限公司（甲方）所属2025-2027年度招标代理项目委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乙方）进行招标的有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：

一、项目情况及委托内容：
（一） 甲方所属2025-2027年度招标代理项目（包含但不限于工程、货物及服务等招标项目）。
（二）甲方委托乙方以 双方约定 招标方式，进行上述项目的代理招标。

（三）项目代理招标内容为：2025-2027年度招标代理项目（包含但不限于工程、货物及服务等招标项目）。

（四）项目代理招标采购服务方式：包括招标方式（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）和非招标采购方式（包含但不限于谈判采购、询比采购、竞价采购、直接采购、框架协议采购等）。

（五）委托期限：    年，自     年    月    日起至 2027 年 6 月 30 日止。
二、双方权利义务：
（一）甲方协助乙方做好项目招标的相关工作，为乙方提供编制招标文件所需的立项文件、技术资料等有关文件，并在整个招标过程给予乙方必要的支持。

（二）乙方接受委托后根据政府有关部门规定和甲方项目具体要求，本着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进行招标，并按甲方委托提供相关的代理招标服务。

（三）甲方有权根据相关法规参与招标文件编制、开标、评标、定标等招标程序，享有招标人权利。

（四）甲乙双方按各自承担的义务，负担招标过程中发生的直接费用。乙方在甲方确认中标供应商后，按本协议“三、其它有关内容”第（三）项的规定向中标方收取招标代理服务费。

（五）甲乙双方应诚信合作，尽职履约，相互负有及时告知、协助、保密等义务。

（六）委托期限内，乙方应按照本合同及招标文件、投标文件要求（包括但不限于服务内容、服务要求、服务团队人员配置等）提供相应代理招标服务，否则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，并要求乙方承担由此给甲方造成的一切损失及费用。
（七）本协议一经生效，协议任何一方不得随意变更或撤销协议内容，否则视为违约。违约方应赔偿因违约行为给对方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。

三、其它有关内容：
（一）根据甲方委托，乙方提供以下代理招标服务内容：

1、根据甲方提出的设备技术条件和其它需求编制招标文件；

2、按照有关招标管理规定办理招标文件的报审（如需要）；

3、收集了解潜在投标人及招标设备的有关信息、资料；

4、在规定的媒介上发布招标信息；

5、组织对投标人进行资格预审（如需要）；

6、出售招标文件或向潜在投标人发送投标邀请；

7、进行开标前澄清、招标文件修改等有关工作；

8、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与甲方协商组建评标委员会及确定评标办法；

9、组织并主持召开开标仪式；

10、接受投标（包括投标文件及投标保证金）；

11、组织评标委员会评标及向投标人询标，进行技术商务澄清；

12、根据评委会意见编制并形成评标报告；

13、按规定向有关部门报审评标报告；

14、根据法规规定和有关部门及甲方的意见确定中标后，由乙方代甲方向中标方发中标通知书；

15、通知投标人招标结果并清退保函或保证金；

16、协助甲方与中标商洽谈有关合同签订的事宜；

17、接受委托的有关招标的其它事务。

（二）关于工作进度：根据招标一般招标工作进度进行，如遇特殊情况则由双方协商确定；最终进展结果以甲方书面确认的时间要求为准。

（三）关于招标采购代理服务收费：乙方参照原国家计委关于《招标采购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（计价格[2002]1980号）和发改办价格[2003]857号文规定的    ，向中标方收取招标采购代理服务费。
	
	货物招标
	服务招标
	工程招标

	100以下
	1.5%
	1.5%
	1.0%

	100~500
	1.1%
	0.8%
	0.7%

	500~1000
	0.8%
	0.45%
	0.55%

	1000~5000
	0.5%
	0.25%
	0.35%

	5000~10000
	0.25%
	0.1%
	0.2%

	10000~100000
	0.05%
	0.05%
	0.05%

	100000以上
	0.01%
	0.01%
	0.01%


招标代理服务收费按差额定率累进法计算。例如：某招标代理业务货物类中标金额为1000万元，计算招标代理服务收费额如下：

              100万元X1.5％=1.5万元

              (500—100)万元X1.1％=4.4万元

              (1000—500)万元X0.8％=4万元

              合计收费=1.5+4.4+4=9.9万元

（四）关于争议的解决：甲乙双方对本协议内容产生的争议可予以协商，协商不成的，双方可依法向 甲方 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（五）本协议的终止

1、本协议在乙方完成甲方委托的全部委托业务，并收取全部服务费用后终止。

2、本协议的权利义务终止后，甲乙双方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，履行通知、协助、保密等义务。

四、本协议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友好协商确定。本协议一式肆份，甲乙双方各执贰份。

五、协议自甲乙双方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，直至本协议规定各项事宜全部履行完毕为止。

附件（以下划“√”内容）：
√《授权委托书》

甲方：国药控股星鲨制药（厦门）有限公司 乙方：
电话：0592-6209100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 
地址：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新美路36号    地址： 
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中标金额(万元)





服务类型





费率










